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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71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2023年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通棉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冠农棉业”）、

巴州顺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泰棉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信

贷、贸易融资、票据及资金等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的综合银行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冠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冠农集团”）按照其持

有银通棉业8.74%的股权同比例向公司上述担保提供不超过1.05亿元的反担保。 

 本次反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反担保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冠农集团发生37.68万元的交易；过去12个月内，除

冠农集团以其持有的银通棉业8.74%股权为公司2022年度向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担

保提供反担保（需执行反担保的事项未出现）外，公司与不同关联人未进行与本次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银通棉业51.26%的股份、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汇通”）持有银通棉业40%的股份、冠农集团持有银通棉业8.74%的股份。 

根据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控股子公司银通棉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冠农棉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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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棉业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信贷、贸易融资、票据及资金等综合银行业务，其

中预计12亿元的综合银行业务股东需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银通棉业的股东-公司及

新疆华夏汇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汇通”）拟为该12亿元综合银行业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公司提供7.2亿元连带责任担保，华夏汇通提供4.8亿元

连带责任担保。 

为此，冠农集团按照其持有银通棉业8.74%的股权同比例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不

超过1.05亿元的反担保；银通棉业以其全部资产及收益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冠农集团按照其持有银通棉业 8.74%的股权同比例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不超过

1.05亿元的反担保，可有效降低公司担保风险，确保公司的利益。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应表决

董事 9人，实际表决董事 8人。表决结果：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关联董事刘中海先生回避表决。本次反担保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2、公司独立董事胡本源、李大明、王传兵、何新益、万江春对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认为：本次冠农集团按照持有银通棉业 8.74%的股权，

同比例为公司向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不超过 1.05亿元的反担保，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向

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冠农集团按照持有银通棉业 8.74%的股权，同比例为公

司向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不超过 1.05亿元的反担保，有利于上市公

司降低担保风险，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

该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冠农集团发生37.68万元的交易；

过去 12 个月内，除冠农集团为公司 2022年度向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的担保提供反

担保（需履行反担保的事项未出现）外，公司与不同关联人未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

相关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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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冠农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刘中海先生是公司的董事长。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冠农集

团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冠农集团成立于 2012年 10月 18日，法定代表人：刘中海；注册资本金：

16,000万元；注册地：新疆铁门关市和谐路 1 号政府四楼，主要从事投资及贸易销

售。新疆绿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100%。 

2、公司持有银通棉业51.26%股权、冠农集团持有8.74%股权。公司目前托管冠

农集团全资子公司铁门关永瑞供销有限公司全部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冠农番

茄制品有限公司目前托管冠农集团全资子公司新疆新建番茄制品有限公司全部业务。 

除上述情形外，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的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其他任何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冠农集团按照其持有银通棉业8.74%的股权，同比例为公司

向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不超过1.05亿元的反担保 

2、交易类别：提供反担保 

3、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提供反担保，不涉及具体交易价格和评估事项。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冠农集团按照其持有银通棉业8.74%的股权，同比例为公司向银通棉业及其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不超过1.05亿元的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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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反担保保证期间：自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1-3年； 

4、反担保保证的有效性：反担保义务具有连续性，不因冠农集团财产重大事故

（如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自然灾害等）而受影响。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冠农集团本次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可以有效防范公司对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的

担保风险，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应表决

董事 9人，实际表决董事 8人。表决结果：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关联董事刘中海先生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胡本源、李大明、王传兵、何新益、万江春对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认为：本次冠农集团按照其持有银通棉业 8.74%的股权，

同比例为公司向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不超过 1.05亿元的反担保，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向

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冠农集团按照其持有银通棉业 8.74%的股权，同比例为

公司向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不超过 1.05亿元的反担保，有利于上市

公司降低担保风险，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

意该交易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发表如下意见：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

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和决策程序，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将《关

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http://baike.baidu.com/view/556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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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1.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3.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的书面

意见 

 

 备查文件  

1、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监事会决议  

 


